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 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校務評鑑追蹤評鑑改善情形檢核表初稿申復意見表 

申復學校：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學院一貫道天皇學院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項目三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理由： 

該校針對辦學成效雖已擬

定 3 項改善構面、13 項方

案、23 項策略及 60 項成

果，然多數成果皆為機制

面之作法，較缺乏產出面

之成果，難以具體展現校

務治理、教育目標與辦學

成效之關聯性。 

    本校辦學成效已擬定 3項改善構面、13項方案、

23項策略及多項產出面具體成果，相關補充說明如下： 

 

1.在校務經營管理辦學成效部分，如下各表： 

表 5.：學生線上學習資源及使用情形彙整表 

表 6.：中文閱讀與表達及口語發表與溝通修課人數彙    

      整表 

表 7.：106-108學年度就業學程修課人數統計表 

表 8.：105-108學年度學生海內外實習情況說明表 

表 9.：107-108年教學品保暨教學創新執行成果彙整   

      表 

表 10.：106-108學年度多元助學明細表 

表 11.：106-109(更正為 108)年度教學助理與輔導小 

        老師統計表 

表 12.：104-108學年度多元助學金各項辦理人數統計 

       表 

表 13.：本校辦理社會關懷服務學習統計表 

表 14.：106-108入學年度各項志工培訓人數統計表 

表 15.：107-108年善盡社會關懷服務執行成果彙整表 

表 16.：一貫道文物數位典藏統計表（件數） 

表 17.：口述檔案整理統計表（篇數） 

各表件之代碼在本校自我

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報告

之對照頁數如下： 

 

表 5.(P.33頁) 

表 6.(P.34頁) 

 

表 7.(P.35頁) 

表 8.(P.36頁) 

表 9.(P.38-47頁) 

 

表 10.(P.49頁) 

表 11.(P.36頁) 

 

表 12.(P.49-50頁) 

 

表 13.(P.53-54頁) 

表 14.(P.55頁) 

表 15.(P.55-59頁) 

表 16.(P.61頁) 

表 17.(P.61頁)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表 18.：107-108年宗教文化創意沃土執行成果彙整表 

表 19.：冬日學校 106-108年度參與國家與人數統計表 

表 20.：105-108年度學生海外實習情況表 

表 21.：104-108年海外道親參訪統計表 

表 22.：107-108年國際化執行活動成果彙整表 

 

2.在教學及學術研究辦學成效部分，如下各表： 

表 23.：105-2到 108-1學年教師期末教學評量統計表 

表 24.：104-108學年度教師產學合作與研究計畫統計

表 

表 25.：104-109(更正為 108)年度教師期刊論文、研

討會論文及專書發表統計 

 

3.在學生學習成效辦學成效部分，如下各表：  

表 30.：105-108學年度碩士畢業生職場與道場職務調

查表 

 

   另外有關於本校校務治理、教育目標與辦學成效之 

關聯性說明如圖 7.及圖 8.說明： 

圖 7.學校定位、校務治理、辦學特色、教育目標整體 

    關聯圖 

圖 8.本校的校務發展計畫與辦學成效圖 

表 18.(P.63-64頁) 

表 19.(P.65頁) 

表 20.(P.67頁) 

表 21.(P.70頁) 

表 22.(P.70-73頁) 

 

 

表 23.(P.85頁) 

表 24.(P.86-87頁) 

 

表 25.(P.87頁) 

 

 

 

表 30.(P.98-99頁) 

 

 

 

 

圖 7.(P.30) 

 

圖 8.(P.30)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理由： 

教師學術研究能量現已有

些許提升，並集中於少數

教師身上；為該校雖已建

1. 本校除建立獎助機制、編列預算獎勵教師研究、發

表外，亦自辦教師讀書會、專題學術講座、跨校合

辦學術共讀營、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學術研習營等，亦嘗試透過聚焦「經典研究與

附件 1-1  108-2 演講場次

海報 

附件 1-2  2020 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立各項獎勵或引導機制，

然整體研究能量仍無法彰

顯該校學術研究特色。 

弘道教育」、「文化資產與數位典藏傳播」、「一貫道

與身心靈整合」三大主題，引導教師結合深耕計畫

資源及校務發展方向，進行學術研究。 

2. 本校目前發表成果雖集中在少數教師，但因學院規

模較小，以比例而言，投入研究的教師比約占

33%。未來仍會持續鼓勵教師研究發表、申請科技

部或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以提高教師發表之人數

與質量。 

習營海報 

 

 

 

 

 

 □違反程序 

□不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理由： 

該校針對原有 8 項核心能

力，雖已利用畢業生生涯

追蹤調查之「核心能力養

成評估問卷」檢核學生對

達成核心能力之認同度，

然對於 8 項核心能力整體

學習成效評核機制欠缺具

體之評估方法，仍無法具

體展現學生核心能力與學

生學習成果間之關聯性；

其次，該校 8 項核心能力

雖已修訂為 5 項，然畢業

生生涯追蹤調查中畢業生

核心能力養成自五評估項

目尚未隨之調整。 

1.為確保本校學生具備校核心能力，並落實學生學習成

效檢核機制，制訂「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辦法」（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品質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學生

學習成效評估作業手冊」。而「核心能力養成評估調

查」為本校學生畢業離校前進行之調查，目前已執行

對象為 105-109 年碩士班畢業生（學士班尚未有畢業

生），是本校核心能力整體學習成效評估工具之一。

本校核心能力整體學習成效具體評估方式，分課程檢

核與整體檢核，說明如下： 

(1) 課程檢核 

a. 核心能力直接評量 

 選定重點科目對核心能力進行評量 

指定 3-5 門核心課程，評估學生能力（符合設定

之核心能力），如評量、學生課堂作業成品等。 

b. 核心能力間接評量 

 課程目標達成回饋分學生自評與教師自評： 

附件 3-1-1  一貫道天皇

學院學生學習成效檢核辦

法 

附件 3-1-2  一貫道天皇

學院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作

業手冊 

附件 3-1-3  教學反應意

見調查問卷（期末）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 學生自評學習成果達成核心能力情形：於期

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問卷」利用學生學習

成效題項，以及學生在學習完成後之學習成

果與核心能力達成之關聯性題項。 

․ 教師自評學生學習成果達成核心能力情形：由

任課教師撰寫課程自評報告，包括全班學生學

習目標評量結果之分析、授課後教師自評學生

學習成果達成學習目標情形，並針對該學期課

程實施之狀況提出意見與改善建議。 

(2) 整體檢核 

a. 應屆畢業生之核心能力達成情形 

 核心能力養成自我評估調查。 

b. 畢業門檻-大學部 

 如：最低畢業學分數、完成一個就業學程、取

得學程證照、實務實習等。 

以上已於追蹤評鑑「一貫道天皇學院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成果（項目三）」第 29-34 頁及其附件

1-2、1-3 說明。 

 

2.本校碩士班畢業生「核心能力養成自我評估調查」問

卷項目與題數，已隨核心能力由 8 項修訂為 5 項而

進行問卷之修正，同時分為學士班與碩士班兩種問

卷，但執行時程尚未到，並非未調整。本校核心能

力與「核心能力養成評估問卷」修正說明如下： 

 

 

 

 

 

 

 

 

 

 

 

 

 

 

 

 

 

 

 

 

附件 3-2-1  109 學年度第

一學期教學品質委員會議

紀錄。 

附件 3-2-2  核心能力養



  

評鑑項目 申復屬性 
評鑑過程或改善情形檢核

理由初稿內容 
申復意見說明 檢附資料說明 

(1) 本校「核心能力養成自我評估調查」是為瞭解碩

士班學生整體學習成效，於學生畢業離校前進行

之調查，作為學校教學品質改進之參考。106 學

年度學士班開始招生，也針對學士班設計相關問

卷。 

(2) 本校原 8 項核心能力，依據 107 年度校務評鑑委

員之建議予以簡化，並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二次校務會議通過修訂為 5 項核心能力。 

(3) 104-107 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班畢業生「核心能力養

成評估問卷」，以「8 項核心能力」為評估準則，

共 8 題；學士班（尚未有畢業生）與 108 學年度

以後入學之碩士班（尚未畢業）均以「5 項核心

能力」為評估準則，各 10 題，相關內容已於追蹤

評鑑「一貫道天皇學院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項目三）」第 32 頁及其附件 1-4 說明。 

(4) 畢業生「5 項核心能力」之「核心能力養成評估問

卷」依規定將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始實施，並

非未調整。相關內容已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

學品質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適用對象為： 

a.108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碩士班，將於 109 學年度

第二學期實測（110 年 5 月實施）。 

b.學士班 109 學年度才有第一屆畢業生，將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實測（110 年 5 月實施）。 

成自我評估調查問卷-碩

士班（104 與 107 學年度

入學之碩士班畢業生適

用） 

附件 3-2-3  核心能力養

成自我評估調查問卷-碩

士班（108 學年度起入學

之碩士班畢業生適用）。 

附件 3-2-4  核心能力養

成自我評估調查問卷-學

士班畢業生適用（109 學

年度起）。 

 


